评审办法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权重

	1
	商务部分评分标准(15%)
	报名材料的完整性
	检查报名材料的完整性。评分结果分为A～D四个档次。
	5%

	
	
	信用评价
	评审小组根据其以往业绩及在其他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合理确定本次评审信用等级。 
	10%

	2
	报价评分标准(45%)
	价格得分
	评审基准价（该标段总价的最高含税报价）得满分，其他的价格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客户报价÷评审基准价）×100
（经计算的报价得分不满60分的以60分计算）
	45%

	3
	技术部分评分标准(40%)
	湿渣年均消纳、处置量
	对客户年均消纳、处置量进行评价。
客户的年均消纳、处置量为自身年消纳、处置湿渣（炉渣）量。
需提供营业执照、原料掺量证明、产品产量等相关证明材料。
评分结果分为A～D四个档次。
	30%

	
	
	  堆场条件   
	 对客户自有或者租用的湿渣堆场进行评价。包括堆场面积、堆场情况（密闭、有大棚及院墙、地面做硬化处理）。评分结果分为A～D四个档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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